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場地租借費繳款方式

1、 匯款：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   012-2102
           戶名：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地方教育發展基金

           帳號：16052272700009  共14碼

           範例說明：（以親至台北富邦臨櫃繳款為例）
務請要求於【附言】欄註明場地借用單位名稱（限七個中文
字），以利對帳。[image: image1.jpg]_

e

&

ijﬂf'iﬁ #

sty

Xiﬁ%ﬁhﬁﬁ%k%%wa%’ﬁﬁﬁmg;m%mgax

: R El‘/"Ff:%. 5=





2、 如至其他銀行辦理匯款者，亦請提醒櫃檯人員輸入【備註】或【附言】等註記，

以利對帳

三、繳交現金：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費

繳費時間08：00-14：00(請勿逾時，以利配合銀行作業及當日入帳)

四、非以現金至本校出納組繳納者，請於匯款後，將收執單據傳真至本校

    傳真號碼：87328163

五、本公庫帳戶無法以ATM轉帳，請配合辦理

六、若有場地租借及場次問題，請電27330299轉1403事務組
        繳款相關問題，請電27330299轉1405出納組
辦理匯款人姓名及


身份證字號





請務必要求註記場地借用單位名稱


例如：★★籃球社或▲▲羽球社








